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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26年度青年發展計劃  

 

暑期一般活動、地區青年活動、全港∕跨區青年發展活動  

撥款申請注意事項  

 

 

1 .   青年發展計劃撥款的目標對象  

 

1.1   青年發展計劃撥款資助的活動，必須以 6至 29歲的香港青年

為對象。  

 

1.2   青年發展計劃撥款必須用於非牟利目的。  

 

1.3   全港∕跨區青年發展活動的申請撥款下限為港幣 5萬元。此

類活動申請如低於上述下限，或只針對個別一個地區舉行，

將不獲考慮。  

 

 

2 .   審批準則  

 

2.1  沙田民政事務處將考慮申請團體過往舉辦活動的成效 (例

如去年活動的出席率 )及其他因素 (例如是否如期呈交宣傳

文件、財政報告、活動相片等 )，決定是否批核撥款申請及

資助金額。  

 

2.2  每宗申請會按個別情況考慮，沙田民政事務處不會就個別

申請或個別項目削減撥款金額作出解釋。  

 

 

3 .   行政及財務安排  

 

3.1   如申請團體需於撥款結果公布前支付租用場地費用，必須

於申請表格內註明。若最後該活動未獲批撥款，申請團體

必須自行承擔租用場地費用及其他衍生支出，沙田民政事

務處概不負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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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 獲資助團體在使用青年發展計劃撥款進行採購時，不論價

值多少，必須嚴格遵守有關邀請報價的規定，並接納符合

要求的最低報價：  

 

採購項目  預算價值  
規定的書面  

報價數目  

 5 ,000  元或以下 1 2份為宜  

物品  5 ,001  元   至  50 ,000  元  2份  

 50 ,001  元  至  1 ,360 ,000  元  5份  

 9 ,000  元或以下  2份為宜  

服務  9 ,001  元   至  50 ,000  元  2份  

 50 ,001  元  至  1 ,360 ,000  元  5份  

 

 

3.3  獲資助團體指定人員進行採購前，必須取得規定數目的報

價，並填寫表格 III  的報價記錄，並夾附供應商提交的所有

書面報價。如沙田民政事務處提出要求，獲資助團體必須

在指定限期內，提交表格 III  的報價記錄及供應商的所有

書面報價。  

 

 

4 .   活動的變更  

 

4.1   獲資助團體如對活動作出重大的修訂或變更 (即改變活動

的性質和現金流量需求，以及增添活動原本獲核准時沒有

的支出項目 )，必須於該活動舉行日期最少七個工作天前向

沙田民政事務處提出理由，並事先獲得其書面批准。如修

訂活動計劃的申請獲得批准，活動須按核准的方案推行；

否則，申請團體須按照原本的方案籌辦活動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為應付緊急需要，可以現金採購小額的物品和服務。如有關物品或服務

的總額不超過 1 ,5 00 元，無須邀請報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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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  獲資助團體也須把活動的其他改變∕變更，於該活動舉行

日期最少七個工作天前向沙田民政事務處提交表格 V「申

請修訂活動計劃表格」。  

 

4.3  如活動需延期舉行，或在籌備或推行階段提前終止，獲資

助團體必須以書面事先通知沙田民政事務處。  

 

4 .4  如發現有任何獲資助團體未經批准或申報而改動活動內容，

沙田民政事務處有權扣減∕拒絕有關活動的撥款，亦可考

慮不接受該團體來年的撥款申請。  

 

 

5 .   工作及財政報告  

 

5.1   獲資助團體必須在完成活動後一個月內或沙田民政事務

處的指定日期前 (以較早日期為準 )，向沙田民政事務處提

交工作、財政報告和所有有關的憑單，及其他所需文件 (例

如照片、海報、出席者簽到表等 )。  

 

5 .2  如獲資助團體未能在指定日期前提交工作、財政報告及所

有有關的憑單，沙田民政事務處有權扣減∕拒絕有關活動

的撥款，亦可考慮不接受該團體來年的撥款申請。  

 

5 .3   由獲資助團體本身發出的單據通常不予接受，如有個別物

品∕服務由申請團體提供，須在活動申請表格中申請豁免。 

 

5 .4   對於通常難以從供應商取得單據的個別項目 (例如活動參

加者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之費用、僱用自由職業者等 )，申請

團體須在活動申請表格中申請豁免。  

 

5.5  有關租用車輛運載器材的收據，必須列明運輸公司的名稱

或司機姓名和車牌號碼，並蓋上公司印章或由司機簽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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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6  就支付給團體或義工的津貼及臨時員工的酬金，獲資助團

體須提交由收款人簽署的正式收據，收據上註明收款人的

姓名、身分證號碼的英文字母及首 3個數字和聯絡電話、收

款日期、款項用途及金額，並經由獲資助團體的最高負責

人或其授權人士簽名核實，證明無誤。  

 

5.7  若獲資助團體採購物品或服務時以港元以外的貨幣作最終

結算，獲資助團體在申請發還開支款項時，除提供由供應

商發出的憑單外，必須一併向沙田民政事務處提交由交易

系統發出的匯率證明，或付款當日由香港銀行公會發出的

匯率證明。獲資助團體必須根據上述匯率證明，計算有關

開支相等的港元價格。  

 

5 .8  獲資助團體在採購活動物資時，不應將撥款用於購買永久

性的資本設備。  

 

5 .9  由活動衍生的任何膠袋徵費開支，不獲資助。  

 

5 .10  沙田民政事務處可隨時暫停或終止向  獲資助團體發放核准

活動的撥款而不給予解釋，原因包括但不限於︰  

 

 (a)  獲資助的活動，其活動對象並非 6至 29歲的香港青年；  

 

(b)  獲資助團體提交的資料 (例如活動申請表格、工作及財

政報告等 )不正確、不完整或虛假。  

 

 


